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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金蝶與華為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由金蝶國際軟件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香港時間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本公司與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華為公司」)簽訂了一份戰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協議」)。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公有雲領域、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市場推廣、國際

化業務、人才培養等多個領域展開全面深入合作，助力全球企業數字化轉型。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的條款，華為公司將與本公司進行雲服務領域的全方位深度合作，借助

華為遍佈全球的雲平臺及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芯片技術，以及金蝶 25 年以來服務

超過 680 萬家企業級客戶的管理實踐，雙方將攜手為全球企業提供更智慧的雲管理服務，

支撐中國企業的快速成長和全球化擴張的戰略。    

 

此次合作意義重大。本公司將以此為契機，加快技術研發和市場拓展，持續領跑軟件及服



務（SaaS）雲服務市場，為客戶提供極致的雲服務用戶體驗，打造最值得託付的企業雲服

務平台。 

就董事所知及經所有合理查詢，華為公司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

人士之第三方。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根據戰略合作協議擬進行的合作乃本公司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

業條款訂立，而全球戰略合作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金蝶國際軟件集團有限公司 

主 席 

徐少春 

 

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徐少春先生（董事會主席及首席執行官）、林波

先生（首席財務官）；非執行董事董明珠女士及張晨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Gary Clark Biddle

先生、吳澄先生及劉家雍先生。 


